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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蓮花苑禮堂借用規則 
 

 

 

1. 場地資料 

文化局澳門博物館屬下的觀音蓮花苑，位於新口岸孫逸仙大馬路觀音像的底部，內

設紀念品售賣和小型圖書館，下層的禮堂為多功能活動空間，面積約 65 平方米，

可容納約 50 人。 

觀音蓮花苑禮堂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逢星期五休館。 

 

2. 一般借用規定 

2.1 只接受舉辦非牟利文化藝術活動的申請。 

2.2 申請單位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本地註冊的非牟利文化藝術團體及本

地註冊學校。 

2.3 借用期限及審批，需視乎活動性質和觀音蓮花苑的活動檔期。 

2.4 申請批准後，借用團體可以免費使用觀音蓮花苑禮堂。 

2.5 任何情況下，獲批准借用場地之使用權不得轉讓。 

2.6 借用團體須嚴格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倘因活動而引起的一切法律糾紛和

責任，概由借用團體完全承擔。 

2.7 任何情況下，澳門博物館保留借用場地的最終的決定權。 

 

3. 申請方法 

3.1 申請團體或部門應於擬租用日前最少 45 天或以上，以書面形式向澳門特別行政

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博物館提出申請，申請書內應說明所舉辦活動的日期、詳細

內容和要求。 

3.2 澳門博物館在收到附有完整資料的申請後 15 天內或於活動舉行 30 天前作出回

覆通知。 

 

4. 設施和服務之提供 

4.1 借用團體可使用場內音響系統、投影機和座椅。 

4.2 佈置場地絕不能損及原有的建築內部結構，如需裝飾佈置或增加照明、電器用

品等，事前必須將有關之設計圖則交予澳門博物館審閱，經同意後方得進行。

借用單位需自備額外的設備。 

4.3 無論在活動籌備時，活動期間或是拆除裝飾佈置時，禮堂內任何時候均不可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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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吸煙或進行任何非法行為。 

4.4 使用場地期間借用單位必須派員駐守禮堂及維持秩序，並自行保管其私人物

品，如有任何損壞、失竊等，澳門博物館概不負責。 

 

5. 場地之使用 

5.1 活動籌備時，活動期間或拆除裝飾佈置時，不得製造過量噪音，拆展後須將場

地復原並清理乾淨。 

5.2 為確保活動能順利進行，借用團體須於活動舉行前到觀音蓮花苑禮堂視察場地

及了解有關設備，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場地交收，確認狀況。 

5.3 活動的進行、活動前後的佈置和清理時間必須為正常開館時間，如超出此限

者，須事先獲得澳門博物館的同意後方可使用場地。 

5.4 借用團體不得以文化局澳門博物館名義用作活動的宣傳，只能於需要時在宣傳

物品上附有“提供場地：文化局澳門博物館”的字句。 

5.5 未經許可，借用團體不得在觀音蓮花苑任何地方張貼宣傳品。 

 

6. 活動之取消或延期 

6.1 倘需要延期或取消活動，借用團體應於活動舉行前至少 7 天以書面方式通知澳

門博物館。 

6.2 活動舉行日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 (包括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發出 3 號或上颱風信號

或暴雨警報信號等) ，借用團體可申請延期或取消。惟延期將視乎地場借用情況

而定。 

6.3 如發現借用團體開展的活動與計劃書所提交的資料不符，澳門博物館有權在活

動舉行前或進行期間，取消已批准的借場申請，借用團體不得異議。 

 

7. 惡劣天氣安排 

當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期間，觀音蓮花苑將停止對外開放。當改掛低於三號風

球，觀音蓮花苑將在兩個小時後對外開放。在下午 4 時以後改掛低於三號風球，觀

音蓮花苑該日將不對外開放。 

 

8. 保險及損毁之賠償 

8.1 借用團體應考慮自行為舉辦之活動購買保險。因活動或裝置而引致第三方的任

何損失或事故，澳門博物館概不負責。 

8.2 倘借用團體在借用期間引致場地任何破損，應盡快向觀音蓮花苑工作人員報

告，並須承擔一切責任及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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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如借用團體不遵守本規章，澳門博物館保留日後不接受同一借用團體再次申請

借用之權利。 

9.2 如屬文化局資助場地者，亦須遵守本規章及文化局批給資助所指定的特別規

定。 

9.3 每個團體每年最多可申請借用場地一次 (如場地沒有其他單位借用則除外)。 

9.4 本規章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視乎需要，可適時作出調整或更新。 

 

 

              澳門博物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